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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本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中国北京市东城

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８

，

１８０

，

２７５

，

８３２

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８１．６０３８８３％

，具体由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其中

：

Ａ

股股东人数

３

Ｈ

股股东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８

，

１８０

，

２７５

，

８３２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８

，

９３９

，

２０８

，

２１８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９

，

２４１

，

０６７

，

６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１．６０３８８３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１．８５２６６４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９．７５１２１９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由于本行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因公务

无法参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会议由刘淑兰独立董事主持。

（四）本行在任董事

１４

人，刘淑兰、吴小庆等

２

名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

务无法亲自出席；本行在任监事

６

人，庄毓敏、骆小元、李刚等

３

名监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董事会秘书李欣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本行高级管理人员曹国

强、朱加麟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与会股东（含授权代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合

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３８

，

１７８

，

１３１

，

２８９ ９９．９９４３８３％ ３

，

６１２ ０．０００００９％ ２

，

１４０

，

９３１ ０．００５６０７％

是

此项决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含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张蕾律师及肖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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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康楚烽”）取得了湖北三恩

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恩公司”）企业国有股权唯一受让人资格，以挂牌底价

７００

万元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所持有三恩

公司

７０％

的国有股权。

２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同意保康楚烽参与竞买三恩公司企业国有股权，并授权经营层全

权办理本次受让的具体事宜。

３

、本次股权转让宜昌兴发已履行了相关国资报批程序。

４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硅系列精细化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原材料

采购成本，获取上游优质硅石矿资源，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５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尚未达到股东会审

议权限，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

不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参与竞买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

司

７０％

的国有股权， 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受让的具体事宜。 对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参与竞买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国有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公司硅系列精细化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获取最上游的优质硅石矿

资源，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分别作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根据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资格确认结果通知》，保康楚烽已取得了三恩公

司企业国有股权唯一受让人资格。 经双方协商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保康楚烽与宜昌兴

发签订了《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转让合同》，以挂牌底价

７００

万元受让宜

昌兴发所持三恩公司

７０％

的国有股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地址：兴山

县古夫镇高阳大道

５８

号；法定代表人：李国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经营范围：国有资

本营运、产权交易（限于兴山县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磷化工系列产品及精细化

工产品、黄磷、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

有机过氧化物、腐蚀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止）、磷矿石、煤炭购销（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止）；经营本企业或本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

本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纯碱、农药、化学肥料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建筑材料的购销业务；房屋租赁；停、洗车服务。 （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须取得许可后经营）。

目前宜昌兴发持有公司

２４．４１％

的股权，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总资产

１７０．３８

亿元，负债

１１４．０１

亿元，净资产

５６．３７

亿

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９０．５１

亿元，净利润

４．０７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是一家以硅石矿露天开采、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矿山企业，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宜昌兴发持股

７０％

，个人股东向代雄持股

３０％

。 注册地址：谷城县南河镇三岔村，法定代表人：佘春华，许可经营项目：谷城柳榆沟硅石

矿硅灰石露天开采。 磨胡垭硅石矿硅灰石露天开采。 大尖子山硅石矿硅灰石露天开采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恩公司总资产

２８８４．０５

万元， 负债

２０９３．６０

万元， 净资产

７９０．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８９９．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三恩公司总资产

３１５９．９７

万元， 负债

２４０５．８６

万元， 净资产

７５１．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实现销售收入

３０８．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６３

万元。

三恩公司是由自然人向代雄和谢建萍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发起设立，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

元，其中谢建萍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股本的

６２．５％

；向代雄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股本的

３７．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宜昌兴发与三恩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出资

５６０

万元收购谢建萍全部股权

和向代雄部分股权。 股权转让后，宜昌兴发持有三恩公司

７０％

的股权，向代雄持有三恩公司

３０％

的股权。

本次受让的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涉及矿业权情况

三恩公司拥有柳榆沟硅石矿和大尖子山硅石矿两个硅石矿采矿权， 三恩公司全资子公

司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均洋硅业有限公司拥有磨胡垭硅石矿和的采矿权 （根据武汉天地源

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源矿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２

号、

０７３

号、

０７６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

上述采矿权评估值

１９２９．６９

万元），均依法办理了相关权证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１

、采矿权基本情况

柳榆沟硅石矿，采矿许可证号：

Ｃ４２０６ＯＯ２ＯＯ９１２７１３Ｏ００４８１６

，面积

０．１３３９

平方公里，有

效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７７．６７

万吨，开采回采率

９６％

，可采储量

６７．３８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１０．００

万吨

／

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６．７４

年。

大尖子山硅石矿，采矿许可证号：

Ｃ４２０６２５２０１００８７１３００７３９９６

，面积

０．０Ｏ８

平方公里，有

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１８．６１

万吨， 开采回采率

９６％

，可采储量

１７．８７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２．００

万吨

／

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８．９４

年。

磨胡垭硅石矿，采矿许可证号：

Ｃ４２０６２５２０１００８７１３００７４００２

，面积

０．１５３５

平方公里，有效

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１１．２３

万吨， 开采回采率

９６％

，可采储量

１０．７８

万吨，生产规模为

２．００

万吨

／

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５．３９

年。

２

、矿业权是否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三恩公司按时足额缴纳与其矿业权相关的各项费用。

３

、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所涉及矿业权仍在原公司名下，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涉及向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履行矿业权的权属转移程序。

４

、矿业权是否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本次股权受让所涉及的采矿权， 不存在权利担保或权利争议之情形， 亦不存在诉讼保

全、强制执行的情形。

五、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根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京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１

号《评估报告》并经兴山县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备案，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恩公司净资产账

面值为

－１３９．６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９９８．０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被评估单位：湖北三恩硅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９３８．９２ １

，

２０７．００ ２６８．０８ ２８．５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１

，

６５９．２７ ２

，

５２８．９２ ８６９．６５ ５２．４１％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５ ９１１．６０ ５０９．８８ －４０１．７２ －４４．０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 －

固定资产

７ ２６３．１４ ２２３．５７ －３９．５７ －１５．０４％

无形资产

８ ３６０．２４ １

，

７９５．４８ １

，

４３５．２４ ３９８．４１％

商誉

９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１２４．３０ － －１２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１ － － －

资产总计

１２ ２

，

５９８．１９ ３

，

７３５．９３ １

，

１３７．７４ ４３．７９％

流动负债

１３ ２

，

７３７．８６ ２

，

７３７．８６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４ － － －

负债总计

１５ ２

，

７３７．８６ ２

，

７３７．８６ － －

净 资 产

１６ －１３９．６７ ９９８．０７ １

，

１３７．７４ ８１４．５９％

本次三恩公司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１

，

１３７．７４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一）三个采矿权评估增值较大，根据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源矿评报

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２

号、

０７３

号、

０７６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其账面价值为

８７３．０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９２９．６９

万元，导致无形资产评估增值较大。

（二）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库存商品市场价格上扬及账面价值的构成与评估价

值的口径差异所致。

（三）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是被投资企业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均洋硅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谷城均洋”）和谷城县三恩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三恩”）评估减值所

致，其中：谷城均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减值

５０９．８８

万元，谷城三恩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负值，按三恩公司占谷城均洋和谷城三恩

１００％

的股权比例计算，三恩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减值

４０１．７２

万元。

（四）固定资产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评估减值所致。 三恩公司的

固定资产大部分处于高强震动，多灰尘的露天场所，以致磨损加剧。

本次交易标的为三恩公司

７０％

的股权， 交易价格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 经双方协商一

致，公司以挂牌底价

７００

万元受让宜昌兴发所持三恩公司

７０％

的股权。

六、国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甲方依法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标的企业的《改制方案》已经法定批准或备案程序。

甲方依法就标的企业改制所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已经法定表决程序通过。

甲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就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在产权交易机构完成公

开挂牌。

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 已依法和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批准

或授权程序。

（三）产权转让方式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和甲方批准，本转让标的采取招投标的

方式转让。 依照法定程序，产权交易机构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三峡晚

报》及产权交易机构网站上公开发布了产权转让信息，在公告期内有

１

个竞买人在产权交易机

构办理了意向受让登记。

（四）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竞价结果；或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

的以人民币（大写）柒佰万元

〖

即：人民币（小写）

７００

万元

〗

转让给乙方。 乙方按照甲方和产权

交易机构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汇入产权交易机构指

定的结算账户。

（五）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

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甲、 乙双方就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

要的协助与配合。 登记机关办理完毕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

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产权交易完成之日起五日内，双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有关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甲方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

的企业实施管理和控制。

乙方将原标的企业注销，将其资产并入本企业或其所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需要办理相关

证书或批件的过户或主体变更手续的，甲方应予以协助。

（六）过渡期安排

本合同过渡期内， 甲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意管理义务。 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

企业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

善处理。

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企业有关

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标的企业承担《资产评估报告书》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

弃权利，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做任何处置。 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除非甲方未尽足够的善意管理义务，标的企业有关资产的损益均由乙方承担。

（七）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时起生效。

七、受让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完成后，公司成为三恩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优质的硅石矿资

源保障能力，为公司大力发展硅系列精细化工产业提供良好基础，从而为公司创造更大的经济

效益。

截至目前，三恩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3-04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根据董事会授权，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8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使

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财富班车

3

号产品，投资期限

90

天。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9

。

二、委托理财履行情况

日前，公司接到银行通知，上述合同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银行如期如约支付公司

本金

5000

万元及投资收益

679,383.56

元。 合同履行完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

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额度至

3.1

亿元，该

3.1

亿元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又鉴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继续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利多多公司理财产

品合同》，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404

期。

理财产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404

期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9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

融资券、中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回购、拆借、同业存款、专户计划。

5

、投资收益支付：

此产品为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产品收益率

4.6%

/

年。

6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政策风险：此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

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

的正常进行。

7.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

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此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

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7.3

延迟兑付风险：在本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

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则客户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7.4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

终止合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7.4

再投资风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

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

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7.5

募集失败风险：在募集期，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

模等原因，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7.5

信息传递风险： 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

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

自行承担。

7.6

不可抗力风险

:

如果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和应对

1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

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

、应对措施

2.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

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2.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

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

立意见。

2.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2.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飞越理财人民

币

"

季季增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详见公司于

11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4

。 该产品未到期。

2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客户金融指标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金融指标型结构性存款产

品。 详见公司于

12

月

10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6

。 该产品已到

期，一次性按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3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利多多公

司理财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3

年

HH007

期产品。 详见

公司于

12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9

。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机构理财计

划协议书》，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2013

年

06 0 7

期人民币常规

机构理财计划产品。 详见公司于

6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3-021

。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

"

蕴通财

富·日增利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

集合理

财计划产品。 详见公司于

6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5

。 该产品已到期。

6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协议， 使用人民币

2000

万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29

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6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6

。 该产品已到期。

7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4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

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详见公司于

7

月

9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7

。 该产品已到期。

8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8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利多多公司理

财产品合同》，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利多多财富班车

3

号产品。 详见公司于

7

月

11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委托

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9

。 该产品已到期。

9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7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协议，使用人民币

2000

万

元购买了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

3

个月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8

月

10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1

。

10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9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协议， 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0802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产品。 详见公司于

8

月

1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

。 该产品未到期。

11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投资期限

21

天。 详见公

司于

2013

年

9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9

。 该产品已到期。

12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投资期限

3

个月。 详见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1

。 该产品未到期。

13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机构理财计

划协议书》，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1001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

划产品，投资期限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委托理财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42

。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 2013-3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

2013

年

10

月

14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16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经公司核实，截至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称

"

中电投集团

"

）书面问询，中电投集团

确认：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中电投集团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没

有可能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的事项；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等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3-90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止

2013

年

10

月

16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10

月

14

日、

10

月

1 5

日、

10

月

16

日

)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有关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2013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3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目前公司正在准

备申报材料。

2

、近期有媒体报道：土地流转信托计划已获监管层批准，试点地点为安徽省宿州市，试

点可流转面积达

6

千亩。 本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宿州市，是该市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目前

本公司在宿州市拥有土地储备

500

多亩，均为商住用地，截止目前尚未参与任何土地流转

信托计划。 除此之外，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它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查询，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

、 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9,137,928.77

元， 每股收益为

0.24

元。 公司预计

2013

年第三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未达到预增、预减或预亏的

业绩预告标准。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6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ST华新 公告编号：2013-096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公司

2012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725,881.62

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74,584.83

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2006

年

4

月

26

日，本公司因

2004

年和

2005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

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

风险警示

"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于

2006

年

5

月

9

日开始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公司

2006

年经审计净利润

7,204,444.98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028,

181.07

元。 公司董事会于

2007

年

3

月

1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公司股票交易

"

退市

风险警示

"

的申请。 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

5

月修订）第

13.2.6

条、

13.3.1

条第（三）项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

自

2007

年

3

月

21

日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并实施

"

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从

"S*ST

华新

"

变更为

"SST

华

新

"

。

2013

年

7

月

19

日公司实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股票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

"

SST

华新

"

变更为

"ST

华新

"

。

二、关于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25,881.62

元。公司已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第

13.3.1

中有关对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本公司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3

年

10

月

18

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

三、特别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停牌

1

天，

2013

年

10

月

18

日开市时起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华

新

"

变更为

"

深华新

"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0010

；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

10%

。

（三）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

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98� � � �证券简称：凯诺科技 编号：临 2013-034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31275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3－04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及

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

"

湖南证

监局

"

）

2013

年度现场检查工作安排，

2013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2

日，湖南证监局对本公司进行

了现场检查。

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接到湖南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湖南科力远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2013

〕

5

号，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指出，我公司控股股东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力远控股

"

）与我公司均有镍板贸易业务，并存

在共同的销售客户，违反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规定；且公司未披露

与控股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接到函件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对

照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现将主要情况说明及整改情

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与我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科力远控股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8

日，

2007

年

4

月完成股权收购成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

2008

年

4

月公司向科力远控股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科力远控股将其拥有的电池类

资产及业务注入上市公司，仅保留镍板及其它贸易业务。

2008

年以来镍价大幅下跌，

由于电解镍是我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降低镍价下跌的风险，我公司逐步开展了镍板贸易业务，

从而导致与科力远控股均存在镍板贸易的情况。

我公司与科力远控股共同存在的贸易品种是电解镍。 电解镍市场供应量充足，并非紧俏商

品，在上海有大量的现货贸易商从事镍现货贸易。 且电解镍市场价格高度透明，其价格波动与

国外

LME

期货市场涨跌以及国内现货电子盘保持高度一致。 国内主要现货供应厂家甘肃金川

集团每天对市场公开电解镍出厂价格， 上海有色金属网及长江现货网等网站也均有公开的价

格信息。 因此，电解镍贸易是高度透明的交易，贸易商根据市场报价价格变化相互买进卖出现

货镍，获得差价收益。 科力远控股虽然与我公司均有电解镍的贸易业务，偶尔会出现共同客户，

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竞争冲突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存在同业竞争的整改措施

我公司镍板贸易是阶段性的业务安排，从

2011

年收购日本湘南工厂以来，公司全力聚

焦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以下简称：

HEV

） 电池事业，

HEV

电池的销售收入达到

2011

年

26,

915.35

万元

(4

月

30

日完成交割

)

、

2012

年

62,726.94

万元，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从

2012

年开始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已经明确逐步压缩并退出贸易业务， 聚焦

HEV

电池事业的发展，

公司贸易收入已经从

2011

年

145,537.19

万元递减到

2012

年

48,147.67

万元、

2013

年上半年

14,601.10

万元。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经

2013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从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不再发生新的镍板贸易业务，并在履行完现有合同并处理掉库存

后，全面退出镍板贸易业务。 退出该项业务符合我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且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湖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对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对

规范运作的认识，促进公司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公司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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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初步确定本公

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

程序较为复杂，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

30

天。

目前， 公司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工作，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2013年 10月 1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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